
一．公示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殡葬改革决策部署和省、市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规

范和加强红塔区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与管理，优化殡葬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提升

殡葬服务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殡葬权益，特编制《玉溪市红塔区殡葬设施

布局专项规划（2025-2035年）》，目前该规划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现

按相关规定进行公示，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该规划提出宝贵意见。

二、公示途径

红塔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红塔区民政局办公地。

三、公示时间

2026年4月30日-2026年5月30日，为期30日。

四、意见反馈

本次公示内容为《规划》草案，所有数据均以最终批复文件为准。对本规

划有意见的，请于公示期内以电子邮件、邮寄信件、书面提交、电话沟通等方

式反馈至红塔区民政局。

联系人：徐文平

联系电话：0877-6130707

电子邮箱：htqbzgl@163.com

邮件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路19号三楼303室社会事务与区划地名股

（邮编：653100，请在信封上注明“玉溪市红塔区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意

见”）

附件：玉溪市红塔区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5-2035年）（草案）



草案公示

红塔区民政局
2026年4月



殡葬事业是关乎民生福祉、社会文明与生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事业，殡葬

设施作为殡葬服务的核心载体，其布局、建设、运营直接关系到群众基本殡葬需

求的满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以及区域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

近年来，为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构建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全新格局，同时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确

保殡葬服务能够更广泛、更深入的惠及人民群众，国家、省、市层面相继出台系

列政策，对殡葬事业的发展、殡葬设施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殡葬改革决策部署和省市关于殡葬改革的工作要求，科学

优化全区殡葬设施空间布局，系统解决殡葬服务供需矛盾，优化资源配置，集约

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提升全区殡葬公共服务供

给能力，推动新时代红塔区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特编

制本规划。

本规划对于推进红塔区殡葬改革、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文

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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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

求，立足红塔区情，着眼于推进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逝

有所安”的基本需求为目标，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深化殡葬改革

为核心，以加快公益性公墓建设为抓手，以推行节地生态安葬为支撑，兼顾当前

和长远，推动构建布局合理、设施完善、服务便捷、管理规范、生态惠民的现代

殡葬服务体系。



规划原则

适度前瞻，保障实施

紧密结合殡葬改革的发展方向，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充分考虑红塔区经济社会发展

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适应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思想观念的革新，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立足当前需求，做好适度前瞻的规划和建设，既满足殡葬设施长远发展的

要求，又兼顾殡葬设施近期实施条件。

以人为本，公益惠民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殡葬作为基本公共服务

的公益属性，确保基本殡葬服务公平可及，保障“逝有所安”。补齐全区城市（镇）公益

性骨灰安置设施建设短板，推进殡葬公益性服务城乡全覆盖，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节地生态，存量挖潜

紧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将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殡葬理念贯穿规划全过程，大力推行

不占或少占土地资源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改扩建和新建的农村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应

以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为主，稳步提高全区生态安葬比例。加大殡葬设施存量用地整合、挖

潜力度，探索殡葬设施与其他生态用地的复合利用模式。

科学选址，合理布局
殡葬设施选址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避让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不占或少占林

草地，充分利用空闲地、裸土地等其他土地，以及荒山荒沟。强化殡葬设施类型、数量等

方面在各乡（街道）之间的统筹平衡、差异配置、分类引导。结合地方风俗习惯、自然资

源本底等因素，合理确定殡葬设施总量，对不同类型、不同区位的殡葬设施提出差异化配

置要求。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玉溪市红塔区行政辖区全域，包括玉兴街道、玉带街

道、凤凰街道、大营街街道、研和街道、春和街道、李棋街道、北城街道、

高仓街道、洛河彝族乡和小石桥彝族乡2乡9街道，规划总面积947.7836

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5-2035年。基期年为2024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

近期目标年为2030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对象

殡葬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对象为

规划范围内所有殡葬设施，包括殡

仪服务设施和安葬（放）设施，不

包括农村传统坟山和历史集中安葬

点。

结合红塔区实际，本次专项规划

的编制对象主要包括殡仪馆、经营

性公墓、公益性公墓（骨灰堂）、

革命烈士公墓、回民安葬点等殡葬

设施。

规划范围图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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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现状

截至2024年底，全区范围内共建有殡仪馆1处，经营性公墓3处

（区级2处、市级1处），公益性公墓22处（乡（镇、街道）级9处、

村级13处），革命烈士公墓1处（市级），回民安葬点5处。

殡葬设施现状分布图



评估分析

全区已于2020年实现五个“100%”目标（火化区

100%覆盖，农村公益性公墓100%覆盖，遗体100%火

化，骨灰100%入公墓安葬，工程、项目迁坟100%迁移

到公墓安置），殡仪设施承载力较强。

主
要
成
效

1.部分街道公益性公墓建设不能满足殡葬改革发展需

求。

2.部分建成公墓占用敏感区。

3.部分建成公益性公墓交通条件待改善。

4.新型生态安葬方式占比与标准要求有差距。

5.殡葬信息化建设仍有提升空间。

6.殡葬设施建设资金、管理资金缺口大。

7.公墓维护人员年龄结构偏大。

存
在
问
题



p规划目标

p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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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

       建立殡葬管理长效机制，推动民政与其他相关部门协同共管，构建“逝有所安、

绿色集约、服务均等、健康文明”的现代殡葬设施服务体系。骨灰处理以骨灰存放

或公墓墓穴安葬为主，积极推进树葬、草坪葬、花葬、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

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的节地生态葬式。

总体目标

至2030年，有效缓解殡葬设施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问题，重点调整优化服务饱和

乡街道殡葬资源结构，统筹推动建设公益惠民、节地生态殡葬设施。建成1处区级公

益性安葬设施，节地生态安葬率达60%以上，新建公益性安葬设施节地生态安葬率达

100%。

近期目标：

至2035年，构建与红塔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现代殡葬事业

新格局，实现城乡服务全覆盖，节地生态显成效，绿色人文提品质，制度规范精治理。

建成2处区级公益性安葬设施，节地生态安葬率达90%以上，新建公益性安葬设施节

地生态安葬率达100%。

远期目标：

远景展望至2050年，全面形成现代化的殡葬事业新格局，建立以公益为主、多元

化经营设施为辅的城乡均衡全覆盖的高质量殡葬服务体系。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

比例大幅提高，借助不断提升的科技水平，将VR、AI等高新技术融入殡葬服务，促

进网络化祭奠形式的全面铺陈。

远景目标：



指标体系

结合上位相关规划要求及红塔区实际，确定空间布局、设施建设、

节地生态三类共8项指标

类型 指标 单位 2030年 2035年 指标属性

空间
布局

1 新增殡葬设施用地面积 公顷 - 43.2734 预期性

2 公益性安葬设施乡镇覆盖率 % 100 100 约束性

设施
建设

3 殡仪馆年火化能力 具 7300 7300 预期性

4 公益性公墓穴（格）位 个 23008 45707 预期性

5 公益性骨灰堂格位 个 - 6200 预期性

6 新建骨灰生态安葬位占新开
发骨灰墓位数的比例 个 - ≥20 预期性

节地
生态

7 节地生态安葬率 % ≥60 ≥90 约束性

8 新建公益性安葬设施节地生
态安葬率 % 100 100 约束性

主要规划指标表



规划策略

存量挖潜，提高现状设施利用水平
通过详实的现状调研，全面掌握全区现状殡

葬设施的存量用地，规划新增用地需求优先通过
存量解决。

严控增量，体现节约集约理念
通过优化葬式结构比例及科学确定穴均占地

面积的方式严格控制殡葬用地。葬式结构方式，
依据国家、省市推动殡葬改革的要求加大现有公
墓存量中生态葬比例，大力推广草坪葬、树葬等
节地葬式。

总规引领，和谐有序引导建设
规划传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内容，

按照规划的限制要求，综合考虑现状殡葬设施使
用情况，合理制定近、远期殡葬设施布局方案。

以人为本，实现殡葬设施就近均衡布点
在公墓总量满足群众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兼顾布局

的合理性，延续原来以乡、街道为服务单元的方式，适
当均衡布局。

突出绿色和文化，提高设施环境和教育功能
对新建、改造的设施分别提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量化

建设要求，提高设施绿地环境品质，突出墓园绿色化引导。另
外结合红塔区民俗民情，综合考虑殡葬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现
代文化的创新性，引导殡葬设施由单纯的殡葬服务功能向融合
殡葬服务、园林、游憩、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化方向发展。



设施标准

选址标准

公墓选址按现行《殡葬管理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优先利用荒山瘠地、废弃地等未利用地。

禁止选址区域：
① 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
② 耕地、林地；　
③ 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④ 水库、河流、湖泊、引水渠堤坝200

米内和水源保护区；
⑤ 铁路和国道、省道及其他干线公路两

侧。

公墓建设标准

公墓绿化覆盖率不得不低于75%，墓位间以绿化带相隔。

单人墓穴占地面积≤0.5平方米；双人合葬墓穴≤ 0.8平方米；高度≤ 80厘米,宽度≤ 60厘米，

不得建石围栏，树葬、草坪葬、花葬等生态墓位不少于新开发墓位数的20%。

公益性骨灰公墓标准

单人墓穴占地面积≤ 4平方米；双人合葬墓穴≤ 6平方米。

回民安葬点标准

墓基面积≤1平方米、墓碑地面以上高度≤1米、墓间通道宽度≤1米；小于规定标准的墓位

数不低于新开发墓位数的50%；树葬、草坪葬、花葬等生态墓位不少于新开发墓位数的20%；

需规划建设一定比例的公益性墓位，能满足区域内城镇困难群众安葬需求。

经营性公墓标准

草坪葬每穴占地面积宜控制在0.36平方米以内；树葬每穴占地面积宜控制0.4平方米以内；

花葬每穴占地面积宜控制在0.35平方米以内。

生态葬墓穴标准

建设规模标准

类别 骨灰安置总（个）服务人口（万人）

一类 75001-90000 ＞100

二类 45001-75000 60-100

三类 15001-45000 20-100

四类 5000-15000 ＜20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一览表

类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服务人口（万人） 0.9以上 0.3-0.9 0.3以
下

规划安葬（放）
量（个）

3000以
上

1000-
3000

1000以
上

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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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体系

以需求预测为基础，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为前置条件，

结合全区现有殡葬设施规划建设项目，按照殡葬设施布局要求和建设标准，对殡

葬设施进行统一布局规划，规划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层次清晰

的“四级两类”殡葬设施体系。

“四级”
指“市级-区级-乡（镇、街道）级-村级”四个管理层级
• 市级殡葬设施：包括经营性公墓和革命烈士公墓，为全市的殡葬设施需求提

供服务；

• 区级殡葬设施：包括殡仪馆、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骨灰堂），主要为

本辖区内的城乡居民的殡葬设施需求提供服务；

• 乡（镇、街道）级、村级殡葬服务设施：主要为农村公益性公墓（骨灰堂），

主要为辖区村（居）民的殡葬设施需求提供服务。

“两类”

殡仪设施：
• 殡仪馆

安葬（放）设施：

• 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回民安葬点和革命烈士公墓五类。



总体布局
殡仪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玉殡殡仪馆1座

安葬（安放）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经营性公墓3处；
规划公益性公墓31处，其中现状保留8处，改扩建14处，新建9处；  
规划新建区级公益性骨灰堂1处；

规划新建回民安葬点4处；

规划保留现状玉溪市烈士纪念园1处。

总体布局殡葬设施41处“1+40”
殡葬设施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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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

规划围绕近期建设目标，结合现状殡葬设施存量情况，提出近期殡葬设施建设

重点项目，满足全区近期殡葬服务需求。

全区规划建设殡葬设施11处，全部为公益性公墓。其中改扩建9处，新建2处。

建设内容主要为墓穴/格位，配套绿化及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形式有小卧

碑、树葬、花葬、草坪葬等多种形式。

至2030年

近期建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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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

机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保障规

划落地实施。

严格规划实施

加强与各类规划的衔接；

各类殡葬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

建工程必须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行。

强化宣传引导

加强殡葬改革和移风易俗的宣

传引导，树立文明节俭、生态环保、

绿色低碳的殡葬新风尚。

建设智慧殡葬

加强殡葬设施规划、建设、管理

和服务的信息化建设，将全区殡葬设

施点位核心数据全面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监管体系。提升殡葬管理

信息化平台在线服务质量和水平。


